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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讯 近年来，我市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了河道采砂专项整治，严厉查处
乱堆、乱建、乱采、乱占等河湖“四乱”违法
行为。

我市以“一江两水”干流为重点，实行“4+
1”(水利、环保、海事、渔政加公安)轮值巡查执
法，对这些重点区域实行 24 小时巡查。湘江
渌口区黄龙港内 118艘淘金船已全部起调上
岸，河岸开展复绿复垦。湘江株洲城区段全线
禁采，所有挖砂船、吸砂船、淘金船切割取缔
或管制，沿线砂场全部关停。去年，全市排查
的河道四乱问题 234 处（乱占 45 处，乱堆 112
处，乱建 47，乱采 9处，其他违法违规 21处），
已完成整改 221处。

“一江两水”非法采砂
全面取缔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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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讯 去年下半年，我市参考江
西、湖北和岳阳、永州等地做法，在渌口区开
展河道采砂政府统一经营模式试点。

据了解，渌口区采砂经营由区政府常务
会议确定由区国有企业渌湘集团负责，在政
府主导和部门监管下，建立河道采砂视频监
控中心，采砂船安装 GPS定位系统，目前，试
点工作顺利推进。

今年，茶陵县、攸县即将启动新一轮河道
采砂，也倾向实行统一经营。出台《办法》，在保
留招拍挂的出让方式下，增加政府统一经营管
理模式，规范完善采砂经营管理模式，为全市
河道采砂政府统一经营管理提供政策依据，有
利于规范河湖管护秩序。

河道采砂
政府统一经营模式试行

（看《条例》，请扫二维码。）

《湖南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3月1日起施行

非法采砂可入刑！

《条例》内容包括总则、河道
采砂规划、河道采砂许可、河道
采砂监督与管理、法律责任、附
则 6 章，共 46 条，重点围绕厘清
职 责 、规 范 采 砂 、从 严 治 砂 。其
中，职责内容更全面，不仅延伸
至乡镇，还纳入到河（湖）长制工
作内容考核。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
强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的领导，建
立健全组织领导、联合执法和区
域合作机制。”《条例》进一步明确
了采砂过程中县级以上各部门的
职责。例如，水利部门负责河道采
砂规划和许可、采砂日常管理和
监督检查；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
责采（运）砂船舶（车辆）、船舶集
中停靠点及砂石码头的管理；公
安部门负责查处采砂及其管理活
动中的违法犯罪行为等。

《条 例》将 职 责 明 确 到 乡 一
级，要求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应当协助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
关部门做好辖区内采砂船舶（机
具）集中停放、河道采砂纠纷调
处、采区现场监督等河道采砂管
理工作。同时明确，将河道采砂管
理纳入河（湖）长制工作内容，健
全河道采砂管理的督察、通报、考
核、问责制度。

“近年来，我市积极探索‘河长
制+公益诉讼’，建立河长制检
察联络体系，有效实现行
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无
缝对接，为‘河长’们
履职提供了强有
力的法律保障。”
市 河 长 办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
《条例》从法律
层 面 作 了 明
确 ，更 具 权 威
性，执行起来更
顺畅有力。

【看点一】
河道采砂管理由政府主导

“法无允许不可违。”《条例》规
定：河道砂石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开采。

为确保安全有序，《条例》规
定了生态保护红线、涉水工程设
施安全保护范围、河道险工险段
以及危害航道通航安全的区域为

“禁采区”，河道达到或者超过警
戒水位时为“禁采期”。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招
标、拍卖、挂牌等公开出让方式或
者国家规定的其他方式出让河道
砂石开采权。”《条例》明确：允许县
级人民政府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的
需要，决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河道
砂石资源依法实行统一开采管理。

针对河道采砂执法难、监管
难等问题，《条例》加强了联合执
法和信息化手段的运用，对采砂
现场作业、采运管理单及签单发
航、集中停靠制度等事项进行了
更明确有力的规定。

可采取也不能随便乱采。根
据《条例》要求，对可采区砂石开
采影响评价等进行专题论证，并
经具有相应管理权限的部门批复
同意。此外，在年度采砂实施方案
中增加河道及航道清理、修复方
案，增加船舶污染物接收方案等
影响水生生物资源和环境的防
范、修复措施，增加水生态保护及
其他需要明确的事项。

【看点二】
可采区须有开采影响专题论证

为严
厉 打 击 河 道

采 砂 违 法 行 为 ，
《条例》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
人员违法履行职责、无证采
砂、在禁采区（期）采砂、未按
规定作业等相关行为设定了
责任条款。

“ 对 擅 自 修 改 河 道 采 砂
规 划 或 者 违 反 河 道 采 砂 规
划、年度采砂实施方案批准
采砂的；不按照规定审批发
放河道采砂许可证的；违反
规定参与河道采砂经营活动
或者纵容、包庇河道采砂违
法行为的等行为，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
犯 罪 的 ，依 法 追 究 刑 事 责

任。”《条例》如是明确。
“对无证采砂或者在禁采

区、禁采期采砂的行为，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
违法所得和用于违法活动的
采砂船舶（机具），并处货值金
额二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
货值金额不足十万元的，并处
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
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条例》对此规定。

与此同时，《条例》细化责
任措施，对非法从事采砂运
砂，买卖河道采砂许可证、违
法集中停靠制度、擅自销售疏
浚砂石、破坏监控设备等相关
行为设定了责任条款与惩处
措施。

株洲采砂管理“前世今生”
回顾我市采砂管理历程，主要历经了多头管理、统一

整治、规范管理、巩固提升等四个阶段。
多头整治阶段（2011年 11月以前）:分别由环保、交

通、水利等部门牵头，开展“碧水行动”或配合推进湘江风
光带建设等多轮湘江株洲段河道采砂整治。各县（市）也
开展了一系列河道采砂整治执法活动。

统一整治阶段（2011年 11月至 2012年底）:根据省
政府统一部署，构建“政府主导、水利主管、部门配合、上
下联动”的管理机制，推进河道采砂专项整治，划定禁采
区、实行河道砂石资源有偿出让，“禁”“采”有序，“一江两
水”河道采砂秩序明显好转。

规范管理阶段（2013年初至 2016年底）:各地抓好
《湖南省河道采砂管理试行办法》和 4 个配套办法的落实，
科学编制采砂规划，深入实施湘江保护与治理“一号重点
工程”，纵深推进河道采砂专项整治及规范化管理工作。

巩固提升阶段（2016年 12至今）:作为全国第一批河
湖管护体制机制创新试点市，我市于 2016 年 12 月起在全
省率先全面推行河长制，市县乡村 4 级共 2618 名“官方河
长”、5000 名“民间河长”共同担负“守护一江碧水”责任，
活跃在河湖管护一线。

【看点三】
对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相关链接

株洲日报记者 俞强年
通讯员/漆小丽 陈立志 易娟

今年1月 19日，《湖南省河道采
砂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经
湖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全票通过，3月 1日起实施。
在此之前，我市河道采砂管

理都按照《湖南省河道采砂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施行。相
比之前的《办法》，新《条例》有哪
些看点？我市如何落实？

天元区三门砂石堆场整治后的现场。天元区河长办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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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元区三门砂石堆场天元区三门砂石堆场
整治前的现场整治前的现场。。

天元区河长办供图天元区河长办供图


